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   - 2 -   

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工作交接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会计行为，明确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移

交中的职责，确保会计工作的连续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

计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会计人员调动工作、变动岗位或因故离职的，必须按

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会计工作移交，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，

否则不得调动、离岗、离职。 

 

第二章  移交 

第三条 会计人员办理移交手续前必须做好以下工作。 

（一）已经受理的经济业务尚未填制会计凭证的应当填制完

毕。 

（二）尚未登记的账目，应当登记完毕，结出余额，并在最

后一笔余额后加盖移交人印章。 

（三）整理应该移交的各项资料，对未了事项写出书面说明

材料。 

（四）编制移交清册，移交清册一般应包括：单位名称、交

接日期、交接项目、交接内容、移交人、接交人和监交人的职务、

姓名，移交清册页数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意见等。交接内容应

http://www.canet.com.cn/congye/jichu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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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移交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、印章、现金、有价

证券、银行票据、发票、文件、会计软件及密码、会计软件数据

盘、其他会计资料等内容。 

（五）财务处负责人移交时，应将财务会计工作、重大财务

收支问题和会计人员的情况等向接交人员介绍清楚。对需要移交

的遗留问题，应当写出书面材料。 

 

第三章  接交 

第四条 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时，移交人员要按照移交清

册逐项移交，接管人员要逐项核对点收。 

（一）现金、有价证券的移交：根据会计账簿记录余额进行

当面点交。库存现金、有价证券必须与会计账簿记录保持一致。 

（二）银行存款账的移交：银行存款账户余额要与银行对账

单一致，如有未达账项，应编制银行存款调节表调节相符。 

（三）会计凭证、账簿、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移交：会计

凭证、账簿、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完整无缺，不得遗漏。如

有短缺，必须查明原因，并在移交清册上注明，由移交人负责。 

（四）各种财产物资和债权债务明细账的移交：各种财产物

资和债权债务明细账余额要与总账有关账户余额核对相符；对重

要实物要实地盘点，对余额较大的往来账户要与债权人、债务人

核对清楚。 

（五）票据、印章、实物的移交：移交人员接管的票据、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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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和其他实物等，必须向接交人员交接清楚。票据要写明已用、

未用票据号码；印章要压印样。 

（六）会计电子数据的移交：交接人员要对有关电子数据在

计算机软件实际操作状态下进行交接。 

 

第四章  监交 

第五条 会计人员在办理交接手续时，必须有专人负责监交。 

（一）一般会计人员交接：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，由

学院财务处负责人负责监交。 

（二）财务处负责人交接：财务处负责人办理交接手续，由

学院分管财务院领导负责监交。 

 

第五章  交接责任及其他事项 

第六条 交接责任 

（一）会计工作交接完毕后，交接双方和监交人要在移交清

册上签名或盖章，以明确责任。移交清册填制一式三份，交接双

方各持一份，存档一份。 

（二）接管人员应继续使用移交前的账簿，不得擅自另立账

簿，以保证会计记录前后衔接，内容完整。 

（三）移交人员在对移交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

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，不能

因为会计资料已经移交而推卸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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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会计人员临时离职或者因病等特殊原因不能工作，需

要他人接替或代理的，学院分管财务院领导、财务处负责人须指

定专人接替或者代理，并办理交接手续。临时离职会计人员恢复

工作的，应当与接替或代替人员办理交接手续。 

（二）移交人员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办理移交的，

经学院分管财务院领导、财务处负责人批准由移交人员委托他人

代办移交，但委托人应当对所移交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

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机构合并或撤销的，学院必须确定必要的会计人员，

会同有关人员办理清算工作，未移交前不得离职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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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8 月 11日印发 

（共印 3份） 


